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教务处文件
贤达教通〔2022〕85 号

上外贤达学院关于启动我校 2022 年度上海高等学校

一流本科课程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院、部、处、中心：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建设适

应新时代要求的一流本科课程，根据《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

实施意见》（教高〔2019〕8 号）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2 年

度一流本科课程申报工作的预通知》的要求，现组织开展我校 2022 年度

上海高等学校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申报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申报条件和要求

1.申报课程以院、部、处、中心为单位，包括优质在线课程、线下

课程、社会实践课程、示范性全英语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课程等六种类型；

2.优先支持经过市级重点课程建设且验收优秀的课程申报一流本科

课程。已获得国家级和市级称号的课程、建设周期未满或验收未通过的

重点课程，或已入围推荐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候选名单的课程，

原则上不列入申报范围；

3.各院、部、处、中心申报课程原则上须经过历年校级立项建设并

已结题验收课程（不限制未结项的优秀课程申报），申报课程类型不限；

优先考虑经过市级重点课程建设且验收合格的课程或有市级教学成果奖

的课程申报，每院、部、处、中心统筹择优推荐 2-3 门（数据与科学学

院、教育学院可视具体情况而定）。

4.其他条件参照沪教委高〔2020〕30 号文件（附件 1）。

二、评选和立项办法



1.教务处对申报课程的相关材料进行形式审核，符合申报条件的候

选课程将进入评审程序；

2.学校开展专家评审会，组织专家进行遴选，确定上报市级的推荐

名单；

3.入围课程修改完善后上报市教委。

三、申报要求

1.各院、部、处、中心申报课程的负责人填写一式三份《一流本科

课程申报书》（附件 2）并进行双面打印、项目负责人签字；

2.各院、部、处、中心填写一式一份《上海市一流本科课程申报汇

总表》（附件 3）并打印、加盖学院公章；

3.上述所有材料纸质版及电子版请于 10月 23 日（星期日）16:30

前递交至教务处（崇明校区行政楼 107 办公室）。若遇疫情，纸质版材

料可在方便的时间提交。（注：具体要求以市教委正式文件为准！ ）

联系人：陈老师、马老师

邮 箱：马老师 1820290@xdsisu.edu.cn，

电 话：021-51278266，021-51278535。

附件：

1.上海高校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实施方案（沪教委高〔2020〕30 号）

2.上海市一流本科课程申报书（参考 2021 年版）

3.上海市一流本科课程申报推荐汇总表（参考 2021 年版）

4.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2 年度上海高等学校一流本科课

程申报工作的预通知

教务处

2022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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